
附件 2： 湖北省招标投标行业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标准

序号 项 目 评 分 内 容 及 标 准
计分

（100 分）
提供资料

1
基本信息

（11 分）

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，得 1分；具有完备的开评标场地、设施，得

2分。
3

提供房产证或房屋租赁协议；提供

场地描述及图片、购买凭证或固定

资产资料等证明材料。

经营年限（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），不满 5年的，得 1分，5

年以上不满 10 年的得 1.5 分，10 年以上得 2分。
2

提供营业执照或其他可以证明的材

料。

考评期内有健全的管理体系，通过质量管理体系、环境管理体系、

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的，得 3分。每缺一项扣 1分。
3

提供有效期内并按时年检的质量管

理体系、环境管理体系、职业健康

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。

考评期内积极履行会员义务，及时缴纳会费的，得 3分，其他不得

分。
3

提供 2023 年度及 2024 年度会费缴

纳收据。

2
党群文体

（3分）

企业建立党组织的（包括单建、联建和功能型党组织），并正常开

展活动的，得 2分；

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，但有上级党建工作机构明确的党建指导员

（或联络员）的，得 1分。

2

提供上级党组织批复文件或其他证

明材料；提供上级党组织文件或其

他证明材料。

建立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群团组织的得 1分。

或文化建设有突出特点，企业经常组织开展各种文体活动，关心职

工身心健康，得 1分。

1

提供上级组织批复文件或其他证明

材料；或组织各种文体活动、关心

职工身心健康的证明材料，包括但

不限于宣传照片、文字报道等有关

证明材料。



3
内部管理

（21 分）

内部管理制度健全，包括但不限于：招标代理业务制度、人事管理

制度、合同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、质量管理制度、员工教育培

训制度、保密管理制度、印章管理制度、档案管理制度、廉洁从业

制度（或诚信管理制度）等,得 6分，每缺一项扣 0.6 分，扣完为

止。

6 提供有关内部管理制度。

经常对员工开展诚信自律理念宣传、教育和培训活动，得 4分。 4

提供开展诚信自律建设相关的宣

传、教育、培训的证明材料，包括

企业内部通知、宣传稿件、照片等。

积极响应行业诚信自律倡议，并作出诚信自律承诺，得 4分。 4 提供诚信自律承诺。

劳资关系和谐，考评期内没有拖欠职工工资，得 2分；为职工正常

缴纳各类社会保险费用，社保缴纳率不满 85%的得 0分，达到 85%

以上不满 100%的得 1分，达到 100%的，得 2分。

4

提供声明书；

提供社保部门出具的涵盖 2024 年

10～12月时间段的社会保险参保证

明。

企业建立了网站、公众号、小程序或刊物等其中一项宣传媒介，信

息更新及时，得 1分；具有内部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得 1分；企业具

有自有的招标投标电子交易平台或相关系统的，得 1分。

3

提供网站、公众号、小程序、刊物

等、内部信息化管理系统及交易平

台的网址链接、截图、照片、简介

等证明材料。

4
财务状况

（12 分）

考评期内依法纳税，没有欠税、偷税、漏税、抗税等行为，且纳税

金额与财务报表一致，得 2分。
2 提供承诺书。

企业 2024 年末净资产达到：200 万元及以下的得 1分, ≥200 万元

且＜500 万元的得 3分，500 万元以上的得 5分。
5 提供经审计的 2024 年度财务报告。

考评期内财务状况良好，企业年均纳税额：＜50 万元的得 1分，

≥50 万元且＜100 万元的得 3分，≥100 万元的得 5分。以企业考

评期的纳税证明为准。

5

提供考评期内税务部门出具的完税

证明（含税种及相应缴税额）或银

行缴税凭证。



5
人员素质

（20 分）

招标从业人员的人数达到：5-9 人的得 3分；10-19 人的得 4.5 分；

20 人以上的得 6分。
6

提供招标从业人员情况表，附劳动

合同，退休返聘人员附返聘协议。

取得招标采购行业协会开展的招标采购从业人员专业技术能力评

价中级证书的人数达到：3人以下不得分；3-5 人的得 1分；6-9

人的得 3分；10 人以上的得 4分。取得初级证书的，每 2名初级

人员可折算为 1名中级人员；取得原招标师证书的视同为中级证

书。

4
提供招标采购从业人员专业技术能

力评价证书或招标师证书。

具有工程相关注册类证书的人数达到：1-3 人的得 1分；4-6 人的

得 2分；7人以上的得 3分。
3 提供工程相关注册类证书。

招标从业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者达到：＜20%的得 1分；≥20%且＜

40%的得 2分；≥40%＜50%的得 3分；≥50%的得 4分。
4 提供本科以上学历证书。

获得中、高级职称人数占招标从业人员的比例达到：＜30%的得 1

分，≥30%且＜50%的得 2分，≥50%的得 3分；职业资格注册（参

照鄂人社发〔2018〕30 号文件)、水平证书视同中级。

3
提供中高级职称证书，或职业资格

注册、水平证书。

6 经营管理

（19 分）

依法履行招标代理委托协议约定的义务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，没有

出现违约现象，得 4分。出现违约现象每一次扣 1分。
4 提供依法履约声明。

考评期内有效招标代理项目金额（以中标通知书为准) 累计达到：

不足 1亿元的得 1分，≥1亿元且＜2亿元的得 2分，≥2亿元且

＜4亿元的得 3分，≥4亿元且＜6亿元的得 4分，≥6亿元且＜10

亿元的得 5分，≥10 亿元得 6分；

或考评期内有效招标代理项目数量（以中标通知书为准，以下简称

“项目数”）累计达到：不足 30 个的得 1分，≥30 个且＜50 个的

得 2分，≥50 个且＜70 个的得 3分，≥70 个且＜90 个的得 4分，

≥90 个且＜110 个的得 5分，≥110 个得 6分。

6 提供中标通知书。



6 经营管理

（19 分）

已建立招标委托人对本单位的服务满意度评价制度得 2分；

提供项目服务满意度评价表不足 30 个的得 1分，≥30 个且＜50

个的得 1.5 分，≥50 个且＜80 个的得 2分，≥80 个且＜100 个的

得 2.5 分，≥100 个得 3分；

提供项目服务满意度评价表综合好评率≥90%的得 1分。

6
提供相关制度、服务满意度评价表

及综合满意度资料。

考评期内参加过各级招投标管理部门或行政主管部门或招标采购

行业协会举办的法律法规或相关招标采购业务培训，市级的每次得

1分，省级的每次得 2分。本项最高得 3分。

3

提供培训通知、参训人员名单、培

训费缴纳凭证、培训记录、培训（结

业）证书或其他可以证明的材料。

7
创新发展

（3分）

考评期内在正规刊物上发表过招标采购相关专业文章或出版过招

标采购相关书籍的按 0.5 分/篇计，参与过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

架林区以上招投标综合管理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或招投标行业协会

组织的课题研究、规范性文件或招标文件示范文本编制起草，按

0.5 分/项计，开展数字化转型探索，并取得相关专利、实用新型

或软件著作权的，按 0.5 分/项计。本项最高得 3分。

3

提供有关文章，需能辨明发表刊物

名、年份（如加封面、目录）。获

奖的提供获奖证书或红头文件。参

加编制起草工作的提供有关证明材

料。开展数字化转型探索工作的提

供有关证明材料。

8
履行义务

（6分）

考评期内履行企业社会责任，积极参加慈善、救助、脱贫攻坚、抢

险救灾、环保或其它社会公益活动的，得 2分。
2

提供考评期内捐赠协议、捐款收据

或受捐、受助或组织单位出具的证

明、表扬信/感谢信等证明材料。

考评期内积极参与、支持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如座谈、会议、调研

考察、征求意见等，得 2分。
2

提供有关证明材料，如会议通知、

回执、签到表、通报、反馈意见建

议或具体情况说明等。

考评期内积极支持协会工作，转发、研讨协会培训、征求意见、倡

议等有关信息，关注、转发协会微信公众号发表的专业文章的，得

2分。

2
提供支持协会工作的有关证明材

料。



9
奖惩信息

（5分）

考评期内企业获得过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以上招标投标行

业组织颁发的荣誉称号，得 2分，以招标代理相关的奖项为准，文

件或奖项有明确考评年度的按考评年度计，没有明确考评年度的按

颁发时间当年计。
3

获奖的提供获奖证书或红头文件；

宣传报道的提供有关证明材料，如

简讯、照片、截图等（注明媒体名

称和刊载期），担任职务的提供有

关证明材料。

企业或者员工获得过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以上有关行政部

门或招投标行业协会颁发的其他荣誉称号或被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

农架林区以上政府部门或公共媒体正面评价或宣传表彰的，或者企

业负责人担任各级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第一书记等的得 1分。

获得行业主管部门、招投标行业协会组织的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市级

的得 0.5 分，省级的得 1分，国家级的得 1.5 分。本项最高得 2

分。

2
提供证书有效期内的等级评定证

书。

考评期内企业或者员工因招投标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主管部门行

政处罚的，每次扣 5分；企业或员工被司法机关判决围标串标等违

法行为的，每次扣 10 分。

提供未受处罚声明或不良行为记录

声明。

合计 100

注：1、上述指标中所称“协会”，除特别注明外，均指湖北省招标投标协会。

2、除明确要求提供原件外，上述要求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均指加盖公章的复印件。

3、所称的“以上”、“以下”，包括本数；所称的“不满”、“不足”，不包括本数。

4、有关材料电子版上传：登录协会官网（https://www.hbtba.com/）快捷入口——“湖北省招标采购一体化平台”，点击左侧工

具栏“活动”，选择对应的申报项目按要求提交相应材料。

5、考评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


